
更正（澄清）内容（一）

一、以下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原竞争性磋商文件“采购包3：不接受超过人民币30.50万元/年（61.10万元/2年）的响应报价”
 现统一更正为：
“采购包3：不接受超过人民币30.50万元/年（61.00万元/2年）的响应报价”。
二、其他内容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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